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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济源示范区应急广播运行管理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、各镇（街道）：

现将《济源示范区应急广播运行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应急管理局

2025 年 12 月 12 日

济管文广旅〔2025〕152 号

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应急管理局 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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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源示范区应急广播运行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应急广播管理，提高应急信息发布的时效性

和覆盖面，预防和减轻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，提升广播电视公共

服务质量和水平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》、

《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》、《应急广播管理暂行办法》、

《河南省应急广播运行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

范性文件，结合示范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济源示范区区域内应急广播系统运

行管理、技术维护、应急处置及其他相关活动。

本办法所称应急广播是指利用广播电视、网络视听等信息传

送方式，向公众或特定区域、特定人群发布应急信息的传送播出

系统。

第三条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本行

政区域内的应急广播运行、维护和设施管理，监督管理本行政区

域内应急广播播出情况。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纳入广播电视安全

播出监测监管体系，确保应急广播系统安全正常运行。

第四条 应急广播坚持服务政策宣传、服务应急管理、服务

社会治理、服务基层群众的宗旨。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

地方实施标准，建立健全长效运行保障机制，推动构建现代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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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播公共服务体系，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应急广播公共服务。

第五条 严格禁止一切单位、组织和个人利用应急广播从事

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危害国家安全、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、

侵犯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，以及与该设施用途不相适应的活动。

第二章 播出管理

第六条 济源示范区应急广播平台的信息播出管理单位为

济源新闻传媒中心。

第七条 应急广播播出的信息按照紧急程度、发展态势、危

害程度等分为紧急类和日常类，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经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制作的节目；

（二）示范区管委会或其指定的应急信息发布部门发布的应

急信息，如事故灾害风险预警预报、气象预警预报、突发事件、

防灾减灾救灾、人员转移安置、应急科普等应急信息；

（三）示范区管委会发布的政策信息、社会公告等；

（四）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、旅游景区、企业园区等基

层管理部门或基层社会治安管理部门发布的所辖区域的社会治

理信息；

（五）经示范区管委会批准的应向公众发布的其他信息。

第（二）项统称为紧急类信息，其余四项均统称为日常类信息。

第八条 应急广播应当优先播出示范区管委会或应急管理

局、气象局、水利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卫健委

发布的紧急类信息，确保应急信息及时有效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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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日常播出原则上实行定时发布方式，由济源新闻传

媒中心合理安排播出时段，原则上每天播出不超过三次，每次播

出不超过二十分钟，每天播出总时长不超过 1 小时。

第十条 应急广播平台信息播出管理单位播出信息应遵守

国家法律法规，并对播出流程、内容、人员等设定相应管理制度。

对违法违规或违反管理制度的应追究其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应急广播播出的信息应当使用文明用语，遵守社

会主义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，积极营造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。

第三章 内容审核

第十二条 按照“谁发布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应急广播播出

的紧急类信息类别、内容和发布范围由示范区管委会或示范区应

急管理局、气象局、水利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生态环境局、

卫健委确定。对于应急信息发布部门技术系统自动发布的信息，

要做到界限清晰、责任明确。

第十三条 紧急类信息在广播电视、网络视听等领域的呈现

方式，由示范区管委会或示范区应急管理局、气象局、水利局、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卫健委确定，应符合国家、行

业相关技术规范。

第十四条 日常类（除转播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节目外）信

息发布采取审签制，市级平台发布信息经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审

签，济源新闻传媒中心负责人审核批准后进行播出。所有发布的

日常播出信息和审签单都必须存档备案。应严格执行重播重审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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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。不得播出非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制作的，或非经广播电视播出

机构审查的广播节目。

镇（街道）通过应急广播镇级前端发布的区域性临时应急信

息，由镇政府（街道）分管负责人审核，主要负责人批准后对外

发布；村（社区）通过应急广播村级前端发布的应急信息，由村

（社区）主要负责人批准后对外发布。

所有发布的应急信息都必须存档备案。留存时间 1 年以上。

禁止发布未经审核、审批的信息。

第十五条 各级应急广播信息发布人员对信息播发审批手

续进行审核，确认手续齐全、信息无误后方可播发。各级应急广

播平台要积极开展自台监测监管工作。应急广播信息播发期间，

要对播出环节进行监听监看，及时发现并处置播出异常。严禁未

纳入监管的日常类信息自动定时播发。

第四章 运行管理

第十六条 依法确定运行维护单位，运行维护单位需合理配

备工作岗位和人员，落实应急广播运行维护机制，保证应急广播

顺利开展。应急广播运行维护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技术维护、运行

管理、例行检修等制度。

第十七条 应急广播运行维护单位应当加强值班值守，定期

对应急广播技术系统进行测试，加强应急演练，做好应急准备，

确保应急广播正常运行。

第十八条 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可指定人员采取专兼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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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结合方式，负责管理各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应急广播终端

设施，加强上岗人员管理，确保应急广播终端安全高效运行。

第十九条 应急广播系统应完成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备

案，定期开展网络安全风险评估、国产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，确

保网络安全。

第二十条 应急广播平台信息发布实行账号、密码管理，禁

止使用弱口令。所有涉及系统管理、授权播发的人员，禁止将账

号和密码泄露、提供给他人。管理人员调整时，须严格履行交接

手续，及时更新账号、密码，做到手续清楚、责任明确。

第二十一条 示范区文广旅局组织协调应急广播统计信息

和数据上报工作。

第二十二条 应急广播业务纳入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范

畴。日常类信息播发，参照现行《〈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〉

安全播出事件事故管理实施细则》中广播中心事件事故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 应急广播平台系统进行维护调整影响安全播

出的，按照《河南省广播电视技术系统例行检修和临时停播（停

传停机）管理办法》执行，确保上下游业务不受影响。

第二十四条 对于应急广播系统发生故障，造成紧急信息未

及时、成功播报的，或造成严重负面后果、影响抢险救灾的情况，

须按重大事故相关要求第一时间上报，坚决杜绝漏报、迟报、瞒

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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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

游局负责解释。



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5 年12 月12 日印发


